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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造欧式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8 月 1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8 月 17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上海同造欧式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凌小平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曾智红、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丽水市福田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夏晓秋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叶青、浙江五豪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同造科技与福田公司在 2016 年 3 月 28 日签订《外装饰改造工程部分分包

协议》，协议约定福田公司将仙菇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立面整治工程的部分工程

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分包给同造科技施工，分包内容包括：老房改造，外立面装饰，

正门设计，新增装饰层面等，本项目暂计人民币 1,728,973.00 元，工程竣工以工

程结算价为最终本项目造价。2016 年 12 月 9 日双方确认了仙菇安置点隔溪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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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程结算书，工程结算总价为人民币 3,664,699.20 元。 

该装饰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9 日双

方出具《仙菇安置点割溪里面整治工程结箅书》，确认工程总价款为 3,664,699.20

元。但福田公司至今尚欠原告 2,518,391.61 元工程款未付，同造科技多次向福田

公司催要，福田公司一直拖延给付。基于以上事实，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

造科技将福田公司诉至法院。 

2018 年 10 月 8 日，我司向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状，起诉丽水市

福田建设有限公司，要求判令被告向我司支付工程款（景宁县三湾镇隔溪村仙菇

安置点立面整治工程）2518391.61 元（利息另按计算），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受理，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12 月 6 日二次开庭审理

（我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告）。 

2019 年 5 月 30 日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2018）浙 1127 民初 2087 号

民事判决，驳回我司诉讼请求，我司不服判决，于 2019 年 6 月 4 日依法向丽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

1127 民初 2087 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开庭审理，后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以（2019）浙 11 民终 94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景宁畲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2018）浙 1127 民初 2087 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景宁畲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重审。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就此案重新开庭审理。2020

年 7 月 28 日，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2020）湘 0407 民初 70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丽水市福田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

同造欧式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437758.60 元并支付相应的欠款利

息；二驳回原告上海同造欧式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我司不服

该判决，认为：一、我司是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在该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原被告双方通过加盖公章形成结算书，金额为 3664699.20 元，被告

应根据双方合同的 5.3、5.4 条规定，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结算书，但被

告一直拖着不递交长达 3-4 年之久；二、是这次被告递交建设单位的竣工结算审

计之材料，被告直到 2020 年 6 月 1 日才提交工程结算审核，且送审金额仅为

1852175 元。 

与双方签订的《结算书》载明的工程结算总价 3664699.2 元相差甚远，少报

工程量 1812524.20 元。该行为已经违背了合同双方的约定，并给原告带来了的

经济损失。而大量实际施工中应建设单位和被告增加项目部分又全部不报，严重

失实。 

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却完全忽视该事实，所以作出了不能令人信服的判决，为

此，我司与 2020 年 8 月 12 日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提起上诉。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请求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

1127 民初 1461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改判支付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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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向法院支付了这次上述的诉讼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并保障自身

的合法权益，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将对公司的资金周转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将积极依法促进诉讼进展，

以保证我司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19）浙 1127 民初 1461 于民事判决书 

2、公司 2020 年 8 月 12 日的民事上诉状 

3、2016 年 12 月 9 日双方盖章确认的工程结算书 

 

 

上海同造欧式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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